
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        2 0 1 8 年 第 七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

 
日  期 ：  2 0 1 8 年 1 0 月 3 0 日 (星 期 五 )  
时  间 ：  上 午 1 0 时 正  
地  点 ：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 
 黄 碧 娇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主 席  

 陈 灶 良 议 员 , M H  
陈 笑 权 议 员 , M H ,  J P  
周 炫 玮 议 员  
关 永 业 议 员  
刘 志 成 博 士  
刘 勇 威 议 员  
李 华 光 议 员  
罗 晓 枫 议 员  
谭 荣 勋 议 员 , M H  
邓 铭 泰 议 员  
胡 健 民 议 员  
任 启 邦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
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
 陈 蔚 嘉 女 士  
梅 少 峰 先 生  
胡 绰 谦 先 生  
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
 马 芳 兰 女 士  
黄 子 健 先 生  
李 侃 陵 先 生  
张 进 乐 先 生  
李 绮 林 女 士  
邝 念 慈 女 士  

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沙 田 厂 襄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经 理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研 究 总 监 ／ 香 港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 
助 理 经 理 ／ 香 港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 
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

 梁 仲 华 先 生  秘 书  

 
请 假 者 ︰  

 
 任 万 全 议 员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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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︰  

 
 区 镇 桦 议 员  

区 镇 濠 先 生  
刘 宗 翰 先 生  

成 员  
成 员  
成 员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成 员  

 
 
  主 席 欢 迎 各 成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( i )  任 万 全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  

 
 
I. 通 过 2 0 1 8 年 8 月 30 日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第 六 次 会 议 的

会 议 纪 要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 M  1 6 / 2 0 1 8 号 )  

 
2 . 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无 须 修 订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I. 要 求 增 加 9 9 及 2 9 9 X 号 线 的 班 次 和 改 善 2 8 9 R 的 安 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 M  1 7 / 2 0 1 8 号 )  

 
3 .  李 华 光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4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9 9 及 2 9 9 X 号 线 的 现 有 服 务 水 平 大 致 能 够 照 顾 乘 客 的

需 求 ，署 方 会 请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留 意 中 途 站 是 否

有 乘 客 未 能 上 车 的 情 况 。至 于 2 8 9 R 号 线 则 为 新 开 办 的 服 务 ，主 要 在 节 日

期 间 接 载 黄 石 码 头 的 市 民 前 往 沙 田 。署 方 会 促 请 九 巴 赶 及 在 2 0 1 9 年 3 月

塔 门 举 行 太 平 清 醮 活 动 前 开 办 有 关 服 务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会 在 来 年 的 巴 士 路

线 计 划 中 ， 考 虑 提 供 大 埔 至 黄 石 码 头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5 .  九 巴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留 意 到 在 秋 季 时 节 到 郊 区 旅 游 的 市 民 有 所 增 加 ， 因 此 亦 有 加 开

9 9 及 2 9 9 X 号 线 的 特 别 班 次 疏 导 西 沙 路 沿 线 的 乘 客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西 贡 巴 士 总 站 附 近 经 常 有 车 辆 违 泊 ， 阻 碍 巴 士 行 车 ， 影 响

服 务 稳 定 性 ， 因 此 可 能 会 出 现 脱 班 情 况 。 为 此 ， 九 巴 会 与 相 关

部 门 商 讨 ， 期 望 可 改 善 该 处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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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九 巴 会 因 应 特 别 节 日 及 乘 客 需 求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备 悉 成 员 建 议 提 供 由 大 埔 前 往 黄 石 码 头 的 巴 士 服 务 ，以 及 2 8 9 R
号 线 由 黄 石 码 头 前 往 大 埔 的 意 见 。 九 巴 会 持 开 放 态 度 ， 并 与 相

关 部 门 加 以 探 讨 。  

 
6 .  有 成 员 希 望 九 巴 增 加 9 9 号 线 于 平 日 上 下 班 繁 忙 时 间 的 班 次 服 务 ，以

及 研 究 将 9 9 号 线 延 伸 至 大 学 站 的 可 能 性 。  

 
7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备 悉 成 员 的 意 见 。就 2 8 9 R 号 线 的 安 排 ，她 指 当 区 区 议

员 已 表 达 反 对 意 见 ， 请 署 方 慎 重 考 虑 及 在 会 议 后 联 络 当 区 区 议 员 商 讨 。  

 
 

III. 要 求 7 1 K 号 线 加 密 班 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 M  1 8 / 2 0 1 8 号 )  

 
8 .  胡 健 民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9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九 巴 早 前 曾 建 议 将 7 1 K 号 线 转 为 循 环 线 ，但 此 举 或 会

延 长 市 民 候 车 的 时 间 。 署 方 会 继 续 与 当 区 区 议 员 及 九 巴 商 讨 提 升 7 1 K 号

线 服 务 的 方 法 。  

 
1 0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7 1 K 号 线 在 繁 忙 时 间 的 班 次 较 其 他 地 区 的 路 线 如 沙 田 区 的 8 0 K、

8 2 K 号 线 等 为 疏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居 民 对 7 1 K 号 线 的 需 求 大 ，特 别 是 繁 忙 时 段 。有 成 员 不 反

对 九 巴 改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7 1 K 号 线 ，但 条 件 是 要 增 加 班 次 ， 满

足 居 民 的 乘 车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7 1 K 号 线 驶 经 富 亨 及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 )一 带 ，

希 望 可 增 加 双 轮 椅 座 巴 士 ， 方 便 轮 椅 人 士 乘 搭 。  

( i v )  有 成 员 指 居 民 只 能 乘 搭 每 小 时 一 班 的 7 4 A 号 线 由 大 埔 综 合 大 楼

前 往 运 头 塘 ，如 7 1 K 号 线 的 循 环 线 未 能 提 供 来 回 运 头 塘 邨 的 服

务 ， 他 会 予 以 反 对 。  

( v )  7 1 K 号 线 的 班 次 不 稳 ， 亦 有 较 多 乘 客 集 中 在 巴 士 下 层 。  

 
1 1 .  有 关 轮 椅 座 位 方 面 ， 运 输 署 请 九 巴 备 悉 及 考 虑 成 员 的 建 议 。 此 外 ，

运 输 署 指 修 改 7 1 K 的 行 车 路 线 是 2 0 1 6 -1 7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内 其

中 一 项 已 落 实 的 计 划 。 由 于 修 改 后 的 7 1 K 号 线 将 以 循 环 线 形 式 运 作 ，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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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部 分 车 站 (如 运 头 塘 )只 会 停 站 一 次 。 署 方 请 九 巴 研 究 各 车 站 的 候 车 时

间 变 化 ， 并 在 实 施 改 动 前 必 须 与 当 区 区 议 员 商 讨 方 案 ， 以 维 持 服 务 水 平

及 减 少 对 乘 客 的 影 响 。  

 
1 2 .  九 巴 表 示 ， 运 头 街 的 挤 塞 情 况 影 响 7 1 K 号 线 的 行 车 ， 虽 然 修 改 7 1 K
的 行 车 路 线 是 2 0 1 6 -1 7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内 其 中 一 项 已 落 实 的 计

划 ， 但 九 巴 会 听 取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积 极 优 化 方 案 。 此 外 ， 九 巴 目 前 有 2 部

7 1 K 号 线 巴 士 配 备 双 轮 椅 座 。 当 需 求 增 加 ， 九 巴 会 考 虑 增 加 双 轮 椅 座 的

巴 士 数 目 。  

 
1 3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7 1 K 号 线 绕 经 区 内 不 同 屋 苑 、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及 医 院 等 ， 希 望 运

输 署 及 九 巴 不 要 从 商 业 角 度 及 单 凭 载 客 率 决 定 是 否 增 加 班 次 。  

( i i )  7 1 K 号 线 的 轮 椅 座 位 不 足 ， 即 使 是 由 富 善 前 往 广 福 邨 ， 部 分 轮

椅 人 士 亦 会 改 乘 其 他 班 次 较 频 密 的 巴 士 路 线 如 7 3 X 及 7 5X 号 线 ，

延 长 了 这 些 巴 士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及 增 加 了 车 长 的 工 作 量 ， 因 此 需

要 积 极 改 善 7 1 K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运 头 塘 邨 的 居 民 多 次 要 求 7 1 K 号 线 绕 经 该 处 (来 回 )， 请 运 输 署

及 九 巴 积 极 考 虑 。  

( i v )  7 1 K 号 线 的 繁 忙 时 段 与 其 他 往 外 区 的 路 线 不 同 ， 支 持 在 71 K 号

线 繁 忙 时 间 转 用 单 层 巴 士 及 加 密 班 次 。  

 
 

IV.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 

 
(一 )  7 3 B 号 线  

 
1 4 .  陈 灶 良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一 。  

 
1 5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与 九 巴 并 不 反 对 7 3B 号 线 绕 经 大 窝 西 支 路 ， 亦 一

直 跟 进 有 关 事 宜 。 由 于 绕 经 大 窝 西 支 路 会 增 加 7 3 B 号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， 九

巴 建 议 班 次 服 务 由 每 2 0 分 钟 一 班 改 为 每 3 0 分 钟 一 班 ， 惟 署 方 目 前 仍 与

九 巴 商 讨 细 节 ， 希 望 微 调 班 次 服 务 时 间 ， 尽 量 减 少 乘 客 候 车 的 时 间 。  

 
1 6 .  九 巴 表 示 ， 早 前 已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7 3 B 路 线 修 订 方 案 ， 亦 曾 就 新 路 线

进 行 路 试 。 然 而 ， 由 于 北 区 的 交 通 灯 位 较 多 ， 个 别 路 段 亦 相 对 繁 忙 ， 因

此 目 前 7 3 B 号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已 经 时 常 超 时 。 就 此 ， 在 考 虑 新 方 案 的 班 次

服 务 时 ， 九 巴 除 要 考 虑 绕 经 大 窝 西 支 路 的 额 外 行 车 时 间 ， 亦 要 顾 及 目 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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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车 超 时 的 情 况 。  

 
1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7 3 B 号 线 并 非 在 繁 忙 时 段 提 供 服 务 ， 车 程 延 长 对 乘 客 的 影 响 不

大 ，加 上 客 量 不 足 ，因 此 有 需 要 绕 经 大 窝 西 支 路 接 载 更 多 乘 客 。  

( i i )  如 7 3 B 号 线 在 回 程 大 埔 时 绕 经 大 窝 西 支 路 ， 建 议 增 设 林 村 许 愿

广 场 车 站 ， 以 便 林 村 的 居 民 前 往 那 打 素 医 院 。  

( i i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他 并 不 知 悉 7 3 B 号 线 有 任 何 新 路 线 方 案 ， 希 望 运 输

署 在 往 后 的 咨 询 ， 都 能 通 知 所 有 区 议 员 ， 让 他 们 能 参 与 讨 论 及

提 供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延 长 7 3 B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， 并 绕 经 北 区 医 院 。  

 
1 8 .  主 席 建 议 运 输 署 与 九 巴 先 处 理 7 3 B 号 线 绕 经 大 窝 西 支 路 的 方 案 ， 至

于 加 设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车 站 则 留 待 下 一 步 继 续 跟 进 。  

 
1 9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目 前 正 在 与 大 埔 及 北 区 的 相 关 持 分 者 商 讨 有 关 建

议 ， 并 希 望 在 达 成 初 步 共 识 后 ， 才 正 式 就 7 3 B 号 线 的 路 线 修 订 方 案 进 行

咨 询 。  

 
 
(二 )  2 7 1 号 线 系 列 的 服 务  

 
2 0 . 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简 述 2 7 1 号 线 迁 站 后 的 情 况 。 九 巴 表 示 会 检 讨 2 7 1 号

线 系 列 的 服 务 ， 适 时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优 化 服 务 方 案 。  

 
2 1 .  成 员 的 提 问 及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议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分 析 2 7 1 号 线 由 九 龙 公 园 径 前 往 西 九 龙 站

及 西 九 龙 站 前 往 广 东 道 的 行 车 时 间 ， 以 及 途 中 上 落 乘 客 的 人

数 ， 以 便 成 员 从 数 据 中 了 解 迁 站 的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2 7 1 号 线 迁 站 后 的 乘 客 数 量 变 化 如 何 ？ 有 没 有 乘 客 选 乘 2 7 1
号 线 前 往 西 九 龙 高 铁 站 ？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在 2 7 1 号 线 迁 站 前 曾 表 示 这 项 措 施 能 有 助 稳 定 班 次 及

改 善 候 车 环 境 ， 亦 承 诺 现 有 服 务 水 平 不 受 影 响 ， 惟 目 前 情 况

并 非 如 此 。  

( i v )  西 九 龙 一 带 的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早 能 预 见 ， 署 方 曾 推 出 什 么 措 施

提 升 2 7 1 号 线 的 班 次 稳 定 性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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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根 据 成 员 在 西 九 龙 站 进 行 的 乘 客 数 量 调 查 ， 只 有 少 量 乘 客 在

西 九 龙 站 上 车 ，但 西 九 龙 站 前 往 广 东 道 的 车 程 却 需 要 1 0 多 分

钟 ， 并 不 划 算 。 他 询 问 九 巴 加 派 2 部 巴 士 行 驶 2 7 1 号 线 是 否

足 以 弥 补 迁 站 所 招 致 的 额 外 行 车 时 间 。  

( v i )  由 于 柯 士 甸 站 一 带 的 交 通 挤 塞 ， 2 7 1 号 线 的 班 次 一 定 会 受 到

影 响 。 有 乘 客 选 择 乘 搭 价 钱 较 高 但 车 程 较 快 的 2 7 1 X 号 线 ，

可 见 市 民 对 2 7 1 X 号 线 有 一 定 的 需 求 ，建 议 将 2 7 1 X 号 线 改 为

在 广 东 道 开 出 。  

( v i i )  成 员 普 遍 反 对 将 2 7 1 号 线 的 总 站 迁 往 西 九 龙 站 ， 亦 未 有 足 够

时 间 收 集 居 民 意 见 ， 因 此 强 烈 谴 责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仓 卒 落 实 搬

迁 2 7 1 号 线 。  

( v i i i )  九 巴 在 咨 询 过 程 中 从 没 有 提 及 2 7 1 号 线 在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会 以

中 港 城 为 总 站 ， 要 求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作 出 解 释 。  

( i x )  留 意 到 部 分 2 7 1 号 线 的 巴 士 到 达 富 亨 总 站 后 会 转 为 7 1 A 号 线

的 巴 士 ， 询 问 原 因 为 何 。  

 
2 2 .  运 输 署 回 应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署 方 一 直 留 意 2 7 1 号 线 的 乘 量 变 化 ， 亦 已 要 求 九 巴 检 视 及 优 化

2 7 1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 

( i i )  署 方 会 根 据 乘 客 数 量 适 当 调 整 2 7 1 号 线 在 西 九 龙 站 开 出 的 班 次

数 目 。  

( i i i )  如 服 务 详 情 中 所 列 ， 运 输 署 容 许 巴 士 公 司 因 应 交 通 情 况 作 出 特

别 安 排 (例 如 容 许 27 1 号 线 改 由 中 港 城 开 出 )， 以 维 持 整 体 班 次

服 务 的 稳 定 性 。  

( i v )  倘 若 2 7 1 号 线 迁 站 后 的 服 务 水 平 受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影 响 ， 九 巴 会

适 当 地 增 加 2 7 1 X 号 线 的 班 次 ， 亦 会 密 切 留 意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v )  将 2 7 1 号 线 的 总 站 迁 往 巴 士 总 站 有 助 九 巴 作 出 灵 活 的 调 配 及 为

车 长 提 供 较 佳 的 作 息 空 间 。  

 
2 3 .  九 巴 回 应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九 巴 会 整 理 2 7 1 号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数 据 ， 并 在 稍 后 举 行 的 交 通 及

运 输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报 告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备 悉 成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检 视 2 7 1 号 线 的 服 务 ， 积 极 与 运 输

署 作 出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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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如 车 长 的 行 车 时 数 不 足 ， 九 巴 便 会 为 他 编 配 较 短 程 的 行 车 路 线

(如 7 1 A 号 线 等 )， 确 保 他 们 有 足 够 的 行 车 时 间 。  

( i v )  九 巴 留 意 到 2 7 1 号 线 于 晚 间 的 乘 客 需 求 较 大 ， 因 此 九 巴 在 晚 上

9 时 后 会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  

 
2 4 .  成 员 的 提 问 及 意 见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询 问 运 输 署 是 否 认 同 中 港 城 至 西 九 龙 站 一 段 经 常 出 现 交 通 挤

塞 的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2 7 1 号 线 于 晚 间 驶 至 广 华 医 院 车 站 时 经 常 客 满 ， 在 该 处 候 车

的 乘 客 无 法 上 车 。  

( i i i )  有 意 见 指 西 九 龙 站 供 车 长 使 用 洗 手 间 位 置 偏 远 ， 因 此 希 望 了

解 2 7 1 号 线 车 长 的 作 息 情 况 在 迁 站 后 有 没 有 改 善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根 据 什 么 指 标 决 定 是 否 增 加 2 7 1 号 线 的 巴 士 数

目 ？  

( v )  询 问 加 密 2 7 1 X 号 线 的 班 次 是 否 代 表 减 少 2 7 1 号 线 的 班 次 。

有 成 员 指 2 7 1 与 2 7 1 X 号 线 的 服 务 并 不 完 全 重 迭 ， 减 少 2 7 1
号 线 的 班 次 是 忽 略 了 乘 客 的 需 要 。  

( v i )  询 问 临 时 加 派 的 班 次 能 否 在 九 巴 的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中 搜 寻 得 到 。

如 不 能 搜 寻 ， 部 分 乘 客 可 能 并 不 知 道 有 加 班 服 务 ， 浪 费 了 巴

士 资 源 。 就 此 ， 成 员 希 望 九 巴 可 优 化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的 服 务 。  

( v i i )  强 调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在 迁 站 前 曾 承 诺 2 7 1 号 线 的 服 务 水 平 不 会

受 迁 站 影 响 ， 惟 现 时 的 情 况 并 非 如 此 ， 批 评 署 方 及 九 巴 未 有

就 如 何 改 善 2 7 1 号 线 的 服 务 作 出 具 体 响 应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议 2 7 1 号 线 的 特 别 班 次 在 半 岛 酒 店 或 以 后 的 车 站 开 出 ， 以

疏 导 在 中 途 站 候 车 的 乘 客 。  

( i x )  有 成 员 指 他 未 能 通 过 九 巴 的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清 楚 分 辨 到 前 往 西

九 龙 站 或 中 港 城 站 的 2 7 1 号 线 班 次 ， 希 望 九 巴 可 优 化 程 序 。  

( x )  2 7 1 S 号 线 的 收 费 高 昂 ，如 未 能 调 低 收 费 ，建 议 把 深 宵 服 务 的

路 线 伸 延 至 太 和 及 大 埔 旧 墟 一 带 。  

 
2 5 .  运 输 署 回 应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不 少 巴 士 路 线 都 有 特 别 行 车 安 排 ， 并 非 2 7 1 号 线 独 有 。 以 2 7 1

号 线 为 例 ， 九 巴 可 因 应 交 通 情 况 灵 活 安 排 特 别 班 次 利 用 中 港 城

作 为 终 点 站 ， 从 而 减 少 巴 士 脱 班 的 问 题 及 对 乘 客 带 来 的 影 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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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署 方 早 前 已 透 过 民 政 事 务 处 就 2 7 1 S 号 线 伸 延 至 太 和 的 方 案 发

出 咨 询 文 件 ， 欢 迎 成 员 提 供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与 九 巴 正 积 极 检 讨 改 善 2 7 1 号 线 系 列 的 服 务 ， 期 望 能 在 本

年 11 月 份 举 行 的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报 告 跟 进 情 况 。  

 
2 6 .  九 巴 回 应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由 于 柯 士 甸 站 一 带 在 下 午 繁 忙 时 段 的 交 通 非 常 挤 塞 ， 加 上 西 九

龙 站 与 广 东 道 之 间 的 交 通 灯 位 较 多 ，令 2 7 1 号 线 的 班 次 服 务 (特
别 在 在 弥 敦 道 沿 线 车 站 )有 不 稳 情 况 。就 上 述 情 况 ，九 巴 正 与 相

关 部 门 研 究 改 善 柯 士 甸 站 一 带 交 通 的 方 法 ， 以 提 升 巴 士 服 务 稳

定 性 。  

( i i )  2 7 1 号 线 在 广 东 道 、 佐 敦 及 油 麻 地 一 带 的 乘 车 需 求 殷 切 ， 九 巴

对 于 成 员 建 议 将 2 71 号 线 或 其 他 特 别 班 次 改 为 在 广 东 道 开 出 的

建 议 持 开 放 态 度 ， 并 会 积 极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居 民 一

般 会 使 用 较 直 接 的 W 3 号 线 前 往 西 九 龙 站 ， 使 用 2 7 1 号 线 到 西

九 龙 站 的 客 量 不 多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将 会 改 善 西 九 龙 巴 士 总 站 的 设 施 ， 以 解 决 洗 手 间 位 置 偏 远

的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2 7 1 号 线 加 开 的 班 次 主 要 在 西 九 龙 巴 士 总 站 开 出 ， 务 求 提 供 更

稳 定 及 平 均 的 班 次 。  

( v )  乘 客 可 在 九 巴 的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中 查 询 有 关 2 7 1 号 线 的 加 开 班 次

的 乘 车 信 息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请 九 巴 及 运 输 署 备 悉 及 跟 进 各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 

(三 )  建 议 九 巴 W 3 路 线 行 经 太 和 路  

 
2 8 .  陈 灶 良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二 。  

 
2 9 .  运 输 署 指 W 3 号 线 是 配 合 广 深 港 高 铁 投 入 服 务 而 新 增 的 巴 士 线 ， 由

北 区 驶 经 大 埔 前 往 西 九 龙 站 ， 路 线 快 捷 舒 适 ， 受 到 乘 客 欢 迎 。 就 成

员 建 议 调 整 W 3 的 路 线 ， 署 方 会 与 九 巴 了 解 路 线 的 运 作 情 况 及 作 出

适 当 跟 进 。 此 外 ， 因 应 早 前 有 成 员 反 映 在 广 福 邨 等 候 W3 号 线 的 乘

客 众 多 ， 署 方 已 要 求 九 巴 在 车 站 加 设 排 队 设 施 ， 以 维 持 秩 序 。   

 
 

WGBM_M7_20181030_SC p.8 



 

3 0 .  九 巴 指 W 3 号 线 改 行 太 和 路 前 往 广 福 邨 对 行 车 时 间 的 影 响 不 大 ， 亦

可 让 更 多 乘 客 受 惠 ， 因 此 会 积 极 与 运 输 署 研 究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3 1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有 居 民 建 议 九 巴 在 广 福 邨 及 宏 福 苑 加 设 W 3 号 线 的 车 站 。  

( i i )  不 少 新 界 东 北 居 民 会 在 东 铁 线 发 生 事 故 时 改 乘 W 3 号 线 前 往 九

龙 ， 故 希 望 九 巴 继 续 优 化 路 线 ， 让 更 多 乘 客 受 惠 。  

( i i i )  W 3 号 线 设 有 换 乘 优 惠 及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，然 而 很 多 乘 客 都 不 知 道

在 下 车 时 需 要 再 次 拍 卡 才 可 获 得 车 费 扣 减 优 惠 ， 故 希 望 九 巴 加

强 这 方 面 的 宣 传 。  

 
3 2 .  运 输 署 会 与 九 巴 检 视 W 3 号 线 的 站 点 ， 以 平 衡 路 线 效 益 及 整 体 行 车

时 间 ， 亦 会 请 九 巴 张 贴 更 多 通 告 ， 通 知 居 民 有 关 车 站 位 置 的 信 息 。  

 
 

(四 )  7 4 X 号 线 的 脱 班 问 题 及 要 求 增 加 班 次  

 
3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三 。  

 
3 4 .  九 巴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近 年 大 老 山 隧 道 及 观 塘 一 带 的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严 重 ， 为 减 低 对 乘

客 的 影 响 ， 九 巴 会 在 适 当 调 整 7 4 X 号 线 的 班 次 ，以 维 持 稳 定 服

务 。  

( i i )  7 4 D 号 线 在 下 午 4 时 至 6 时 期 间 会 由 每 60 分 钟 一 班 增 加 至 两 班 。 

( i i i )  由 于 2 7 4 X 号 线 的 服 务 受 乘 客 欢 迎 ， 九 巴 会 考 虑 进 一 步 加 强 服

务 。  

 
3 5 .  运 输 署 指 会 检 视 7 4 X 号 线 及 其 辅 助 路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及 营 运 状 况 。  

 
3 6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九 巴 不 应 从 7 4 X 号 线 抽 调 班 次 行 驶 7 4 D 号 线 ，否 则 会 影 响 原 有

路 线 的 乘 客 。 当 7 4X 号 线 的 班 次 减 少 ，原 有 乘 客 只 能 选 乘 车 资

较 昂 贵 的 7 4 D 号 线 ， 对 乘 客 并 不 公 平 。  

 

( i i )  请 九 巴 考 虑 修 订 7 4 C 的 路 线 ， 例 如 在 新 兴 花 园 已 经 客 满 时 便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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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再 驶 经 广 福 邨 ， 反 而 应 安 排 空 置 巴 士 接 载 在 广 福 邨 的 乘 客 。  

 
 

V. 跟 进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 

 
(一 )  加 密 2 0 K 号 线 的 沙 澜 特 别 车  

 
3 7 .  有 成 员 指 2 0 K 号 线 目 前 只 有 一 班 沙 澜 特 别 车 于 早 上 7 时 1 5 分 开 出 ，

未 能 满 足 乘 客 需 求 ， 故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小 巴 营 办 商 研 究 在 早 上 及 晚 间

增 加 2 0 K 号 线 的 沙 澜 特 别 车 服 务 。  

 
3 8 .  运 输 署 表 示 会 在 会 议 后 与 相 关 成 员 跟 进 上 述 事 项 。  

 
(二 )  监 管 小 巴 专 营 权  

 
3 9 .  有 成 员 批 评 运 输 署 未 能 有 效 处 理 市 民 对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的 投 诉 ， 亦 未

能 监 管 车 长 服 务 态 度 恶 劣 及 小 巴 班 次 不 足 等 问 题 。  

 
4 0 .  运 输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对 于 小 巴 服 务 质 素 设 有 严 谨 的 监 察 制 度 。 在 向 小

巴 营 办 商 发 出 牌 照 后 ，署 方 会 进 行 中 期 检 讨 ，并 根 据 多 方 面 的 指 标 ，

例 如 发 生 交 通 意 外 数 目 及 乘 客 投 诉 等 因 素 ， 考 虑 是 否 继 续 续 牌 予 有

关 营 办 商 。  

 
 

VI.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调 查 报 告  

 
4 1 .  主 席 欢 迎 欢 迎 香 港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总 监 张 进 乐 先 生 及 助 理

经 理 李 绮 林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4 2 .  张 进 乐 先 生 简 介 研 究 范 围 及 方 法 ， 并 响 应 成 员 的 提 问 。  

 
4 3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于 会 后 邀 请 各 成 员 与 香 港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的 代 表

会 面 ， 继 续 跟 进 事 宜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上 述 会 面 已 于 2 0 1 8 年 11 月 2 日 进 行 。 )  

 
 
 
 

VII. 其 他 事 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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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成 员 提 出 以 下 事 项 ﹕  

 
( i )  询 问 有 关 6 4 K 及 6 5 K 号 线 的 服 务 改 善 建 议 何 时 落 实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大 埔 前 往 港 珠 澳 大 桥 香 港 口 岸 的 最 便 捷 方 法 。  

( i i i )  请 运 输 署 尽 快 改 善 新 达 广 场 巴 士 总 站 的 洗 手 间 设 备 ， 方 便 港 铁

接 驳 巴 士 的 车 长 使 用 。  

 
4 5 .  运 输 署 简 覆 如 下 ﹕  

 
( i )  署 方 与 九 巴 目 前 正 研 究 6 4 K 及 6 5 K 号 线 的 提 升 服 务 方 案 ，稍 后

会 与 相 关 成 员 继 续 跟 进 事 宜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居 民 可 使 用 A 4 7 X 号 线 前 往 青 马 大 桥 收 费 广 场 换 乘 指 定 “ A ”
线 巴 士 前 往 港 珠 澳 大 桥 香 港 口 岸 。  

( i i i )  就 新 达 广 场 巴 士 总 站 的 洗 手 间 设 施 ， 运 输 署 稍 后 会 再 就 新 方 案

进 行 公 众 咨 询 。  

 
 

VI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4 6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8 年 1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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